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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申    訴    人：李 O 祥 

                出生日期：OOO 

                身分證字號：OOO 

                住居所：OOO 

                服務學校及職稱：OOO 

原 措 施 學 校：OOO 

                地址：OOO                 

        代表人：OOO 

 

申 訴 事 由 ：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 110 年 2 月 1 日 OOO 號令核予記過一次，向本會

提起申訴，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申訴駁回。 

 

事  實    

一、申訴人申訴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 

（一）申訴人申述事實： 

案由為王生因考卷成績分數來向申訴人要求加分，而因本學期課程內容有提及

「道德」課程，申訴人特別再提醒王生該注意學習態度，而非只在意分數（上

課明顯遲到，且態度不佳，手插口袋，腳站 37 步，又不服管教），但後來王生

不但未修正態度自省，還刻意曲解申訴人用辭，誣指申訴人說其樣態為「醜」，

並且一再指責申訴人憑什麼對其管教，又再言詞辱罵教室外圍觀之中年級學

生，為免事態持續擴大，申訴人做下錯誤判斷，擬親帶王生至學務處交其處理

時，因王生強力反抗扭動並攻擊申訴人，申訴人被迫採取自衛措施進行壓制，

不慎使王生有擦挫傷情形發生，對於此事亦深感不安及悔悟。 

（二）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措施： 

撤銷OOO 110年2月1日OOO號令「記過一次之處分，念及初犯，並依「臺南市

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處理疑似不當管教或達法處罰事件注意要點」第6條第8項

第1款重審本案。 

 

二、原措施學校主張如下： 

   （一）原措施學校陳述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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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 年 1 月 14 日早上第二節社會課，王生遲到申訴人請他罰站，王生手插口袋，                    

         申訴人說手插外套口袋不好看，王生回說:我怎樣不好看?為什麼你可以說我醜?  

申訴人說這樣就是不好看，王生回問:那你自己又有多好看？於是兩人起衝突，

申訴人打電話給黃姓導師，導師電話中請王生回 603 教室。 

      2.第二節下課，申訴人把社會考卷交給黃師，並說明考卷中有一題填充題答案沒

有按照順序也給對，所以班上同學只要有這樣狀況就有加分，但是王生沒有加。

黃師轉交王生考卷，王生得知其他同學有加分他卻未加，下午由導師陪同請教

申訴人，申訴人說王生上午態度不好，為何可加分？王生回問:那你就可以說我

醜嗎？雙方發生言語衝突。班導師見氣氛緊張數度欲先帶離王生，但申訴人堅

持要王生到學務處處理，申訴人即以環抱方式欲帶王生至學務處，王生反抗，

拉扯過程申訴人的手動到王生脖子，王生反抗越來越激烈，申訴人就把王生壓

制在地上，後來王生說很痛，申訴人就放開他。申訴人行為，造成王生臉頰、

脖子等處受傷，並附上健康中心紀錄。        

      3.事後申訴人希望當晚前往致意，王母以工作繁忙回絕，當晚王母即帶王生驗 

        傷。隔日王生家屬到校，申訴人與家屬及王父(視訊)進行協調，家屬無法接受 

        申訴人掐王生脖子並將他壓制在地，導致臉頰、脖子等處嚴重受傷，亦擔心爾 

        後王生對申訴人心存恐懼且日後申訴人將無法公平對待王生，並表示保留提告。     

4.學校於 110 年 1 月 16 日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決議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1 月 22 日完成調查報告，認定申訴人行為屬不當管教。耑此，學校於 110 年 1 

月 31 日召開考核委員會，於會中討論後，經委員投票決議予以申訴人記過一 

次之處分。                                                          

5.學校於 110 年 2 月 2 日將申訴人師生衝突事件調查認定及懲處，報經教育局 110 

年 3 月 10 日 OOO 號函收悉。 

 

（二）程序部份： 

        1.學校依法組成教師考核委員會： 

  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以下簡稱考核辦法)第9條第1

項略以，考核會由委員九人至十七人組成，除掌理教務、學生事務、輔導、人

事業務之單位主管及教師會代表一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由學校教師票選產

生。同條第2項、第3項，委員每滿三人應有一人為未兼行政職務教師；未兼行

政職務教師人數之計算，應排除教師會代表。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 

學校109學年度教師考核委員會置委員11人(其中應有3名以上未兼行政，男女委

員應各達4人以上)，除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教師會代表及人事室

主任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學校教師票選產生。其中4位委員未兼任行政職

務，男性委員計有甘委員等5人，女性委員計有龔委員等6人，組成合於上開考

核辦法規定。 

        2.學校教師考核委員會依法決議各該提案： 

          查考核辦法第10條：「考核會會議時，須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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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方得為決議。但審議教師年終成績考核、另予成績考核及

記大功、大過之平時考核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方得為決議。」 

    學校於110年1月31日召開109學年度第3次教師考核委員會，當日應出席委員  

11人，實際出席9人，已超過二分之一，由出席委員9人無記名投票，投票結果

超過出席委員之半數同意核予申訴人記過一次，合上開考核辦法規定。 

        3.依「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處理疑似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注意要點」 

及相關規定辦理校園事件處理會議組成、調查： 

 (1)學校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4條規定，   

於1月16日由校長(男)、家長會(男)及行政人員(女)、學校教師會代表(女)

各一人及社會公正人士(男)一人共五人組成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以下簡

稱校事會議）審議，符五日內召開會議及任一性別委員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 

  (2)復依決議組成調查小組，成員為教師會代表及家長會代表、具處理不適任教                                     

師調查及輔導專業培訓之教育學者三人，調查小組於1月22日完成調查報告

(符組成後三十日內) 提第二次校事會議審議，通過不當管教屬實移教師考核

會審議。 

 (3)學校於1月31日上午召開教師考核會審議，符合調查報告通過後次日起十日內 

完成，懲處令交申訴人簽收。 

 

(三)實質部分： 

1.申訴人稱王生要求加分，因其態度不佳及課程內容有「道德」課程，第一時間未同

意加分，經查本事件發生後於協調會家長強力質疑及校方溝通評分要公平，申訴人

才予加分。違反「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十一點平等原則: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2.申訴人與王生因加分情事致發生語言衝突，及強制帶至學務處處理發生之肢體衝

突，過程中不僅王生身體受傷，亦使王生受驚嚇，使用手段與欲達成目的之間衡酌

顯然過當。 

3.申訴人以不對等的加分方式及對王生身體施加強制力，以老師的威權(權力、地位

不對等)企圖改善王生對自己的不禮貌，又以，身為教育工作者，應給予學生友善

的對待與理解，卻用情緒處理問題，導致學生身心受害，確屬不當管教行為。 

4.學校教師考核委員會審酌申訴人行為動機及手段，與對學生身心受害程度，就是

否符合懲處要件、懲處種類、懲處輕重表決後，依考核辦法第6條第1項第4款第3

目規定：「…不當管教學生，造成學生身心傷害。」，予以申訴人記過1次之懲處。

所據事證為之判決及決議過程均遵守相關程序、亦無以錯誤或不完全之事實為基

礎、無違背解釋法則及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確屬合理之處斷應無違誤。 

5.綜上所述，本件申訴顯無理由，敬請察核予以駁回之決定。又本件答辯書副本已

逕送申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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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由 

    本案關於申訴人因不當管教學生，造成學生身心傷害，原措施學校確實依據規定對於

申訴人不當管教確實性進行查驗與考核，本申訴會決議申訴人「無理由」。理由詳述

如下：  

一、本案所涉之相關法令規定如下： 

 （一）本市市立學校教師之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依「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處理

疑似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注意要點」及相關函釋辦理。           

 （二）本市市立學校專任教師之成績考核應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

核辦法》行之，本案原措施學校依同辦法依考核辦法第 6條第 1項第 4款第 3

目規定：「…不當管教學生，造成學生身心傷害。」予以記過一次之懲處。 

（三）卷查原措施學校於 110 年 1 月 16 日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決議組成調查小

組進行調查，1月 22 日完成調查報告，認定申訴人行為屬不當管教。並於於 110

年 1 月 31 日召開考核委員會，於會中討論後，經委員投票決議予以申訴人記過

一次之處分。教育部 109 年 2 月 20 日 OOO 號令《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成績考核辦法(案件處理時之法令）第 9條第 1項略以「考核會由委員九人

至十七人組成，除掌理教務、學生事務、輔導、人事業務之單位主管及教師會

代表一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由學校教師票選產生。同條第 2項、第 3項，委

員每滿三人應有一人為未兼行政職務教師；未兼行政職務教師人數之計算，應

排除教師會代表。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第 10 條：「考

核會會議時，須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方得

為決議。但審議教師年終成績考核、另予成績考核及記大功、大過之平時考核

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方得為決議。」，

原措施學校所為之考核程序，於法有據。 

二、教師成績考核為高度屬人性及人格條件的價值判斷，具有不可代替性，屬於行政機

關的「判斷餘地」。除非原措施學校於考核過程中有：（一）基於錯誤之事實而為決

定；（二）未能遵守一般公認之評價標準；（三）基於考量不相干情事而為決定；（四）

未能遵守程序規定；（五）違反平等原則等違誤外，對於學校之判斷餘地，應予以尊

重。 

三、是以，本案原措施學校於110年1月31日召開109學年度第3次教師考核委員會之決議以

及原措施學校110年2月1日OOO號令核予記過一次，洵屬依法有據，並無不當。本會

對其所作成之決議予以尊重，自應予以維持。 

四、據上論結，本件申訴案為無理由。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29

條規定，決議如主文。 

 

 

主席 黃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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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評議決定者，得於本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提起再申訴。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2 月 2 3 日 


